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(2020)兵 0802 执 158 号 

申请执行人: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。 

被执行人：米彩勤，女，1967 年 10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小学肄

业，住第八师一四八团。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与被

执行人米彩勤罚金一案中，本院作出的(2019)兵 0802刑初 2 号刑事判

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本案申请执行标的额为 6000元。经过财产调

查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可以再次申请执行。 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审判长 孟 飞 

审判员 王 平 

审判员 黄晓锐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

书记员 袁 松 


